附件2
项目编号：YJ2026-                     



陕西省知识产权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合  同  书
（模板）


	项目名称
	:
	

	承担单位
	:
	

	项目负责人
	:
	

	起止时间
	:
	2026年1月 至 2026年11月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
二○二六年制

填写说明

1.本合同由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甲方）、项目承担单位（乙方）及甲方委托的项目管理单位——省知识产权服务中心（丙方）共同签订。
2.本合第一至第四项内容，乙方项目负责人填写后（电子版），经甲方审核确认后，再行打印装订签字盖章。
3.本合同书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留存一份。


	
 
甲



方
	单位名称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
	





（单位公章）

2026年  月  日
 

	
	代表人（签章）
	沈黎萍
	职务
	局长
	

	
	项目联系人
	赵普强
	手机
	18629085119
	

	
	联系电话
	029-63916873
	

	
	传    真
	029-63916888
	

	
	电子邮箱
	zcfgch@163.com
	

	
	地址、邮编
	西安新城大院前大楼三层（700006）
	

	乙





方
	单位名称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代表人（签章）
	
	职务
	
	

	
	项目负责人
	
	

	
	固定电话
	
	手机
	
	

	
	项目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机
	
	

	
	传    真
	
	

	
	电子邮箱
	
	

	
	地址、邮编
	

	
	开户银行
	

	
	帐    号
	

	丙


方
	单位名称
	陕西省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代表人（签章）
	贺骁勇
	职务
	主任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联系人
	弋戈
	手机
	
	

	
	联系电话
	85538743
	传真
	
	

	
	电子邮箱
	305286037@qq.com
	

	
	地址、邮编
	西安市雁塔路南段99号（710054）
	



	第一条   研究内容及子项目




第二条   研究计划进度及阶段成果






第三条   成果形式及政策意见建议








	第四条  项目承担单位、合作单位及研究团队
承担单位：
合作单位：
项目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务/职称
	现从事
专业
	所在单位
	在项目中
承担的任务

	
	
	
	
	
	
	

	
	
	
	
	
	
	

	主要研究人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务/职称
	现从事
专业
	所在单位
	在项目中
承担的任务

	
	
	
	
	
	
	

	
	
	
	
	
	
	

	
	
	
	
	
	
	

	
	
	
	
	
	
	

	
	
	
	
	
	
	

	
	
	
	
	
	
	

	
	
	
	
	
	
	

	备注：




	第五条 项目过程管理与履约要求
为保障项目研究质量，甲方有权根据项目实施需要，组织开展开题审查、中期督导、进度检查等管理工作。对项目进展滞后、未达阶段目标的，提出整改意见并限期整改；对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约定推进研究、逾期未完成整改的，甲方有权暂停项目经费拨付或终止本合同。
丙方接受甲方委托，全程参与项目过程管理、做好会议组织、承担资金拨付和使用监督工作。
乙方应严格按照研究计划开展工作，项目研究期内须进行实地调研，召开专题研讨会议，并做好相关记录。乙方应于项目中期向甲方及其委托的丙方提交《项目中期进展报告》，全面说明已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及研究进展、存在问题及按期完成后续工作的保障措施。
乙方开展实地调研、专题研讨等重大研究活动，应提前将时间、地点、内容、形式等事项知会甲方，甲方可根据工作需要委派丙方及相关人员参加。
乙方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名称、研究形式、核心研究内容等，确需调整的，须提前向甲方提交书面变更申请，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六条 项目验收与材料提交
乙方应于2026年10月31日前，将完整的项目验收材料提交甲方、丙方审核，逾期未提交的，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追究违约责任。
乙方提交结题报告前需进行学术查重，查重率不得超过15%。查重未达标的，甲方不予受理结项验收申请，由此导致项目逾期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甲方负责组织项目结项验收，乙方应配合提供验收所需全部资料。
第七条 学术诚信与违规责任
项目研究过程中及结项后，若发现乙方存在抄袭剽窃、知识产权侵权、弄虚作假、伪造数据等学术不端或违法违规行为的，甲方有权立即终止或撤销项目，乙方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违约责任，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名誉损失及其他相关费用。
甲方终止或撤销的项目，有权全额追回已拨付的项目经费，乙方应在甲方通知期限内足额返还。
第八条 研究成果归属与使用规范
本项目研究成果（包括但不限于研究报告、论文、著作、数据、软件等）及相关知识产权，归甲乙双方共同所有。
乙方公开发表、出版、使用项目研究成果或阶段性成果的，须规范标注：“陕西省知识产权决策咨询研究项目（项目编号：XXXX）”。不适合公开的研究成果，未经甲方同意不得许可第三方使用。
第九条 项目经费管理与拨付
甲方为乙方提供项目研究经费，金额为人民币____万元（大写：____）。项目经费分两期拨付：合同立项生效后，甲方委托丙方拨付首期经费，比例为总经费的70%；项目结项验收合格后，拨付其余尾款；项目结项验收不合格的，不予拨付尾款。
项目经费使用须严格遵守《陕西省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实行专款专用，仅限用于与本项目研究直接相关的调研差旅费、会议费、资料费、咨询费、劳务费等支出，不得挪作他用。项目经费不足部分，由乙方自行配套解决。
第十条 合同变更
本合同履行期间，任何一方不得单方变更合同条款。确需变更合同内容的，须经三方协商一致，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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